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
中华遗嘱库项目分库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项目分

库（以下简称“项目”）的运营与管理，确保其提供的公益服务

具有公益性、专业性、合法性与高效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项目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中华遗嘱库是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联合北京

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共同发起实施的全国性公益项目，旨在面向

全社会推广遗嘱理念，促使全社会重视遗嘱在家庭建设、和谐家

风和弘扬孝道中的独特作用。为面向全国老龄群体开展遗嘱相关

公益服务，就近就便服务各地老年人，中华遗嘱库项目可以在需

求较为集中的地区建设项目分库（以下简称“项目分库”）。

第三条 项目分库由基金会委托合作机构负责本地区的落地

实施，并统一接受基金会的业务指导和监督。

第四条 符合公益标准的机构可向基金会提出申请。基金会

对申请机构的资质、渠道及资源进行综合评估，经批准签署协议

后进行项目执行，并向社会公示项目执行单位信息。



第二章 项目分库执行标准

第五条 项目执行单位选择

1 实施范围：原则上每个地级市选择一个项目执行机构。但

对于直辖市、超一线城市、一线城市、省会首府城市以及常住人

口超过千万的城市（包括但不限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

州、成都、武汉、南京、重庆、天津等），可视实际情况，选择

多个执行单位。

2.执行机构标准：符合公益标准的、业务范围包含遗嘱、心

理咨询、继承纠纷和家庭纠纷调解等服务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优

先选择政府机构、社会组织机构或热心于老年公益事业的爱心企

业等。

3.场地要求：

执行机构应能够提供符合以下要求的场地：

1）应位于城市中老年群体集中居住区域或政务服务集中区

域，优先考虑靠近地铁、公交站等公共交通站点。

2）场地面积在 400 ㎡至 500 ㎡之间或依城市人口数量与

遗嘱服务需求合理确定的场地，需满足包括党建园地、等候区、

咨询室、登记密室、遗嘱宣读室、公益宣传室等在内的公益服务

需求。

4.设施设备要求：配备遗嘱证领取机、移动登记终端、无线

网络基站等遗嘱服务设备，以方便市民咨询和办理遗嘱服务。

5.应急安全措施：具备完善的安全设施并制定严格的安全管



理制度和应急预案，以应对突发事件。

第六条 项目工作人员

1.项目工作人员为热心老龄公益事业的志愿者，志愿提供公

益服务，与项目办之间并无劳务雇佣关系，不领取薪资。执行单

位可依据公益服务市场的标准，为项目工作的志愿者提供一定的

志愿服务补贴。

如有曾受党纪政务处分、存在个人信用不良记录、被列入限

制高消费名单、有刑事犯罪记录等情况的，不得作为项目工作人

员。

2.项目工作人员中应包括但不限于法律顾问、咨询顾问、客

服专员等，以便能够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服务。

3.应从项目工作人员选择 1-3 名具有较强工作能力的人员

作为项目分库负责人，负责项目的全面实施与管理工作。主要职

责包括：

（1）全面负责项目的日常运营、业务规划及团队建设；

（2）贯彻执行基金会制定的各项政策、制度和标准；

（3）定期向基金会汇报工作进展及存在的问题；

（4）协调解决项目的重要事务。

4.执行机构应建立完善的人员培训机制，定期对工作人员进

行法律法规、业务知识及服务技能等方面的培训，以提升团队整

体素质。

第三章 业务管理



第七条 应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会相关规定开

展遗嘱订立、保管及咨询等服务，确保服务的合法性和规范性。

业务管理流程应清晰、规范，涵盖客户接待、需求评估、遗嘱订

立指导、文件审核、保管安排及后续跟踪服务等环节。

第八条 应建立健全遗嘱订立流程，明确各环节的操作规范

和责任人，确保高效、准确地完成每一环节。同时，建立遗嘱订

立档案，详细记录客户基本信息、遗嘱内容及订立时间等关键信

息。

第九条 应强化遗嘱信息安全管理，采用先进的加密技术和

安全存储措施，防止信息泄露或非法篡改。同时，建立信息备份

和恢复机制，以防数据丢失或损坏。

第十条 应严格依照《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

项目服务申请与资助办法》开展公益服务。对符合资助条件的市

民提供公益资助服务；对不符合条件的市民，应出具《不符合公

益资助条件告知函》，并建议其自行接洽相关单位。

第十一条 应定期开展遗嘱知识普及和宣传教育活动，提高

社会公众对遗嘱重要性的认识，促进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

第十二条 项目执行中应规范名称使用，统一使用“中国老

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项目”；统一标识系统，包括 LOGO、

宣传资料及办公环境装饰等，并维护基金会的整体形象和声誉。

第四章 监督与评估

第十三条 项目分库应接受基金会的统一管理，包括业务指



导、质量监督等方面。基金会定期对项目进行业务检查、市民满

意度调查等监督活动，确保项目工作符合规定要求。

第十四条 基金会设立投诉处理机制，并开通监督电话

（010-63336269），对市民投诉和建议进行及时、公正地处理，

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投诉人，确保客户权益得到保障。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归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所有。

第十六条 本办法经 2025 年 3 月 8 日基金会审批通过，自

即日起生效。


